行政复议决定书 长寿府复〔2026〕23号
　　申请人：杨某。
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
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桃花新城桃源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涂庆，局长。
第三人：谭某。
申请人杨某对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2025年12月5日所作长寿公（渡舟）不罚决字〔2025〕1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6年2月2日收到，于2026年2月9日予以受理。因本案情况复杂，本机关于2026年4月9日决定延长行政复议审理期限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2025年12月5日所作长寿公（渡舟）不罚决字〔2025〕1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5年10月3日，谭某将车辆停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并且不准后方车辆通行。过后，谭某来到我车前辱骂我，拍打我的车窗、引擎盖。当时我并未下车查看引擎盖情况，到达目的地后，我发现我车辆的引擎盖存在一个直径一厘米的凹陷，因此我认为谭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非法拦截和故意损毁财物，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所作《不予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0月3日驾驶车辆行驶至沪渝高速长寿段老岩沟大桥处，因谭某所驾驶的车辆挡住了部分应急车道，致申请人的车辆不能顺利通行应急车道，后二人发生口角纠纷，谭某用手拍打了申请人车辆的引擎盖、车窗玻璃。纠纷发生数天后，杨某发现机动车引擎盖有损坏，认为是当天被对方损坏，车窗玻璃无损坏情况，遂向公安机关报警对方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和故意损毁财物。经调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谭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和故意损毁财物，杨某报称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我局认为，本案的纠纷由申请人的言行引发，且其所称的抓衣领等行为无证据证实，其所称的谭某涉嫌寻衅滋事证据不足；申请人车辆引擎盖的毁损是在数日后才发现，且结合视频资料中谭某拍击车辆的动作情况，其所称的该处毁损由谭某造成的证据不足，故我局综合本案证据材料，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请求长寿区人民政府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称：请依法依规处理，无其他意见。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7日16时，申请人报警称：“10月3日有一车（渝AFC××××）挡道应急车道发生口角纠纷，需联系”。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记载“2025年10月7日16时，杨某报警称：2025年10月3日有一车（渝AFC××××）挡道应急车道发生口角纠纷。经我所民警了解：2025年10月3日，在长寿区沪渝高速老岩沟大桥位置，因前方的车辆渝AFC××××在应急车道挡道，导致后方杨某驾驶的渝AFB××××车辆无法通行，杨某与渝AFC××××车主发生口角纠纷，后渝AFC××××车主用手拍打了杨某所驾驶的机动车，杨某自称机动车引擎盖被对方损坏，现受理为治安案件。”
2025年10月9日，渡舟派出所将该案件作为治安案件受理。
2025年10月12日，渡舟派出所向杨某直接送达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并对杨某进行询问，杨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25年10月3日上午8点左右，我驾驶车辆渝AFB××××，从渝北出发沿G50沪渝高速行驶至长寿老岩沟大桥位置，发现车牌号为：渝AFC××××，将应急车道挡住，不让后方车辆通行。我咨询过交警，交警说这段路的应急车道是可以临时通行的，但是这个车把车道挡住不让过，当时应急车道没有被完全挡死，我就从旁边超过去了，超过去后我就问他：你挡到这里干什么，有病嘛。然后我就开起就走了，走了没多远前面堵车，然后我就停车了，这时候这个驾驶员就在我旁边的车道停车了，随后他下车走过来，敲我的玻璃，扯我的衣领，拍的我的车门，还拍了我的引擎盖让我下车，然后我就下车跟他理论，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堵住应急车道，是可以临时通行的，结果对方驾驶员说就是要把我堵住。理论完，我就上车走了，这期间双方都没有动手。
2025年11月3日，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延长本案办案期限30日。
2025年11月4日，渡舟派出所再次对杨某进行询问，杨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就是前引擎盖上有一个直径为1厘米的圆形小凹陷，没有其他受损情况了。大概是过来5天后，我是一次太阳照射在我车的前引擎盖上，我发现有异常反光，我走近才发现有个小凹陷，远看是看不见的。
2025年11月10日，渡舟派出所对谭某进行询问，谭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就是道路发生拥堵对方（注：指杨某）想通过应急车道过去，我当时就觉得我们都在正常车道排队通行，他如果从应急车道过去了，就会插队，所以我就把应急车道占了一些，但是没有把应急车道占完，对方也通过了，对方把车开上来的时候就骂了我一句，骂的什么我记不得，我因为被骂了心里不服气，当时我就看见对方因为前面堵车也停下来了，我就把车开上去，下车去和对方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我就用手掌敲击了一下对方的前引擎盖，继续和对方进行争吵，吵了一会后，我们双方就自行离开了。
2025年11月27日，渡舟派出所再次对谭某进行询问，谭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在我的印象中他（注：指杨某）没有下车，一直是坐在驾驶室和我吵。我没有抓过他的衣领，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下车过。

同日，渡舟派出所对杨某进行询问，杨某在询问笔录中对引擎盖损伤的形状问题陈述：是一个圆形直径为一厘米的小凹陷。

2025年12月2日，渡舟派出所对杨某进行询问，杨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车辆受损的地方就是在前引擎盖上面有一个圆形直径1厘米的小凹陷。

同日，渡舟派出所对熊某（系杨某女友）进行询问，熊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就是当时路上在堵车，然后对方的车就把应急车道占了一部分，我们当时就无法从应急车道过去，我们等了一会对方一直没有让我们的意图，我男朋友杨某就向对方鸣笛，对方就把车挪开了一点，刚刚好我们能通过，我男朋友杨某开过去的时候就对对方说了一句你要走就走你挡在这有病啊，随后我们就开走了，然后我们开到前面因为堵车我们停下来了这时对方也开上了，对方觉得我男朋友说了他，不服气于是就和我男朋友发生了冲突。当时就是对方先下车拍了一下我们车的驾驶位的玻璃，然后走到汽车前引擎盖又拍了一下，随后我男朋友杨某就降下车窗与对方发生口角之争，对方就走到驾驶位象征性的抓了一下我男朋友杨某的衣领，我当时视角看着对方用力不大，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录像了，最后我男朋友就下车与对方争执了几句就又上车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2025年12月4日，渡舟派出所对杨某进行询问，杨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之前确实是先说了他的，我也提供不了他无故滋事的证据，我服从公安机关的判罚，但是我还是保持我要追究他寻衅滋事的行为意见。就是汽车前引擎盖有一个圆形的小凹陷，玻璃没有损坏。当时我拨打的是110，然后第一时间和我接触的是你们高速路的交警部门。当时对方给我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纠纷不是交通问题，不属于他们管辖范围，让我去事发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然后我不知道我们这归属哪一个派出所管辖，我就再次拨打110，工作人员就让我描述具体位置，我把位置报给工作人员后，他就让我保持联系后续有专门部门和我对接，但是一直到七号没有给我回复，于是我在7号再次打110询问此事，工作人员还是给转接到高速交警但是高速交警告诉我，我们这个不属于交通事故不归他们管辖，我就又给110打电话，再后来应该就是你们长寿公安一名姓王的警官联系我了，再后来就你们渡舟派出所和我联系在处理我和谭某这个事情了。

2025年12月5日，被申请人作出长寿公（渡舟）不罚决字〔2025〕1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谭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和故意毁坏财物，杨某报称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为由决定对谭某不予行政处罚。渡舟派出所于同日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向谭某直接送达，于次日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杨某邮寄送达

以上事实，有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行政案件立案登记表、询问笔录、到案经过、情况说明、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行车记录仪视频、杨某手机录像视频、车辆照片、接处警综合单、不予处罚审批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修正）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行政案件由县级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授权和管辖分工办理，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办理的除外”。被申请人长寿区公安局对辖区内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具有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渡舟派出所具有具体调查的法定职权。
关于行政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在接报案登记中注明：（一）对属于本单位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应当立即调查处理，制作受案登记表和受案回执，并将受案回执交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二）对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但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处理，并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三）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应当书面告知，但因没有联系方式、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本案中，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渡舟派出所于2025年10月7日接到杨某报警，于2025年10月9日将该案作为行政案件予以立案受理，受理后于2025年10月12日通过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告知杨某其报案已受理为治安案件。案件受理后，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渡舟派出所履行了调查职责，调查终结后经审批，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于2025年12月5日作出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向杨某及谭某送达，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相关程序规定，程序合法。
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修正）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但是，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对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决定：……（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中，因2025年10月3日早上高速堵车，杨某驾驶车辆欲走应急车道，谭某驾驶车辆占用部分应急车道，杨某鸣笛后谭某挪开车辆，杨某通行时对谭某说了“你要走就走你挡在这有病啊”，引发后续矛盾导致谭某拍了杨某驾驶车辆的引擎盖，现杨某要求追究谭某寻衅滋事、故意损坏财物的法律责任。寻衅滋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无事生非、逞强耍横、寻求刺激的故意，且行为具有“无故滋事”的特征，谭某的行为是对杨某先前“你要走就走你挡在这有病啊”的回应，属于因口角引发的后续矛盾冲突，并非“无故生事”，不符合寻衅滋事的主客观要件。且杨某本人也认可“自己确实先说了对方”，且无法提供谭某无故滋事的证据，因此不能认定谭某构成寻衅滋事。杨某主张谭某拍击其驾驶的车辆引擎盖造成1cm圆形小凹陷，但无充分证据证明该凹陷是谭某拍击导致，也不能排除该凹陷是车辆原有痕迹或者其他外力造成，结合全案证据，无充分证据证明谭某实施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修正）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谭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和故意毁坏财物、杨某报称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为由决定对谭某不予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2025年12月5日所作长寿公（渡舟）不罚决字〔2025〕1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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